
 

建设项目办理申请表 

（社会投资房屋建筑类工程） 

（新建扩建项目——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一、申报单位基本信息（再次申报的，只填委托代理人信息） 

申报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本单位承诺： 

对提交的申报材料实质内容及

真实性负责，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证照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企业营业执照          □其他（              ） 

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央属企业   □市属   □区属   □其他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移动电话  

身份证                   

 

审批文件需要政务中心或行政机关送达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收件人 
（委托代理人） 

 移动电话            邮政编码       

送达单位名称  固定电话 
区号 电话号 分机号 

010   

送达单位地址 
省份 城市 行政区 

                         路（街）             号 
 北京市           区 

 

二、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再次申报的，只填工程名称、项目代码） 

工程名称  

项目代码  项目类型 □营商项目 □试点项目 □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位置                区   

建设内容 

(建筑使用性质）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平方米 

其他构筑物等 (简要说明)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拟开工时间：              年        月     拟建成时间：            年       月 

市 
政 
公 
用 
服 
务 
事 
项 

如办理下列事项，请在

选项前方框内打“√” 
拟接通时间 业务办理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供水（市自来水集团
供水范围内） 

   年   月    

□污水（城六区内）    年   月    

□雨水（城六区内）    年   月    

□电力    年   月    

□燃气（市燃气集团供
气范围内） 

   年   月    

□供热（市热力集团区
域热源新发展用户） 

   年   月    

 

三、前期工作成果文件 

文件名称 文 号 

“多规合一”平台 
□建设项目初步意见函 

□项目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函 
 

土地批准文件   

项目核准文件 

（网上备案） 
  

在途项目   

  

四、申请办理事项 

办理环节 办理事项 办理部门 

方案审查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城镇建筑工程） 

□乡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一般建设工程） 
规划国土部门 

工程许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社会投资项目——房屋建筑工程）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包括城镇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含临时） 

规划国土部门 

 

五、申请材料 
（一）基本申请材料 

1.申报单位出具并加盖单位印章的《建设项目办理申请表》（原件）； 

2.申报单位出具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印章的《建设项目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及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到服务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时，须出具委托代理人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受理服务窗口工作

人员现场核对确认） 

（二）办理事项申请材料 

办理事项申请材料，详见《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六、告知事项（填表说明） 
1.本表包括申报单位基本信息、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前期工作成果文件、申请办理事项、申请材料和告

知事项六部分内容。 

2.申报单位须按照单位证书（照）的单位全称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填写单位信用代码、单位类型等。

申请文件需要政务中心或行政机关送达的，请填写送达信息。 

建设项目办理须由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建设项目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明确委托代理人姓名、居民身

份证号码、移动电话等基本信息；明确建设项目受托范围，包括工程名称、建设位置、授权办理事项、授权

期限等。授权单位对委托代理人在代理期限和权限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办理的有关事项承担法



律责任。委托书式样详见《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委托代理人到政务服务大厅服务窗口提交申报材料时，须同时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受理窗口工作

人员须现场核对确认；申报单位对其提交的申报材料实质内容及真实性负责，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包括工程名称、建设位置、建设内容（建筑使用性质）、总建筑面积等。 

申报单位应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工程设计，设计单位提供的设计文件和图纸内容应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及技术标准要求，并对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依法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4.前期工作成果文件是规划前期工作研究并取得规划意见的情况，或上一办理阶段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

准文件情况。对取得相关文件的，需填写文件名称及文号：或在已有文件名称前勾选，并填写文号：没有的，

填写“无”。其中，“多规合一”协同平台是政府部门为申报单位在正式申请行政许可前提供的预沟通、预

协调的咨询服务，成果文件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初步意见函或项目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函；已经取得部分批准文

件的项目，为在途项目。 


